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第五屆第三次族群委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5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會議地點：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參、 主持人：林益陸主任委員                            紀錄：曾楚堯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提案討論： 

 一、提案一：為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維護原住民族經濟產業與各項   

   權益之保障，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爰制定臺中市原住民族經 

   濟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草案)，提請討論。(原民會經濟建設及土地管 

     理組)。 

   (一)曾冠傑委員： 

       相關原住民的文化(例如:文字、圖形、聲音及圖像等)創作牽涉 

             到智慧財產權，建議該自治條例第五條增加有關智慧財產權的 

             保障事項。 

             主任委員答詢: 

             請經土組參考委員意見辦理，會後與朱議員元宏討論應如何修 

             正。 

      (二)江世大委員： 

          該自治條例與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保障原住民工作權是否有衝 

          突？ 

          經土組答詢： 

          該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項有相關規定，優先採購原 

          住民經濟產業所提供之產品或勞務，上開規定亦適用於非原住民 

          地區，但工程採購除外。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一、連金江委員： 

      霧峰區原地重建計畫的進度為何？ 

      經土組答詢：108年 5月 29日合作興建單位(慈濟)辦理建物主體工   

      程開標作業，慈濟表示待開標作業完成後，最慢於六月底會動工。 

     二、孫造雄委員： 

      (一)針對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因該運動賽事每兩年辦一次，建議第 

          一年舉辦較普遍性且具趣味性的運動，讓全民都可以參加；第二 



          年再辦理比賽的項目。 

      (二)建議貴會可以製作族群委員的背心及名片。 

          主委答詢： 

         (一)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在經費上已經花費差不  

             多，且為了與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競賽做出時間上的區隔，  

             並利用傳統競技競賽選拔出優秀選手，代表臺中市於全國原住民  

             族運動會爭取本市佳績。 

      (二)製作族群委員的背心及名片在經費方面需與本會會計室討論。 

          黃仁議員執行長補充答詢： 

          針對各族群委員背心製作問題，會後與議員確認後，將協助製作 

          事宜。 

 三、朱慈美委員： 

     有關原住民日目前的進度為何，且相關進度可否公告於族群委員群組 

     中? 

     文教組答詢：目前進度為上網招標並公告中，預計於 108年 6月 4日 

     開標，相關資訊請本會綜企組協助提供給委員知悉。 

    四、蔡倫委員： 

        針對暑期文化體驗營，暫定在七八月，可以盡早公布明確的時間嗎? 

        文教組答詢： 

        預計六月初開標後將刻正辦理招生，且針對暑期文化體驗營的宣傳， 

        會優先以學校、原住民的協會及教會為宣傳對象。 

柒、散會(下午 5時 15分) 


